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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人字〔2016〕9 号 签发人:张 莉

宿州学院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建设
与管理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，完善教师实践能力培养

体系，建设一支适应“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”建设要求的高素

质应用型教师队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坚持“人才强校”战略，以建设高素质应用型教师队伍为目

标，以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，坚持与教师的专业

特长、职业发展、人才培养、服务社会相结合，全面提高教师队

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，为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提

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建站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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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应用能力提升原则

工作站建设要突出对教师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的培养；鼓励

和引导教师深入相关行业企（事）业、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带

着研究课题开展调查研究、分析解决实际问题，优化应用型师资

队伍能力结构，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应用能力。

（二）校企（事）单位共同参与原则

工作站建设要通过与相关行业企（事）业达成合作协议，明

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教师可通过实践锻炼、社会调研、参与项

目研究开发、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方式进入行业企（事）业；企

（事）业单位通过为进站教师配备指导老师、提供办公设施、研

究场地与设备等方式共同参与教师应用能力培养，形成以工作站

为载体、校企（事）业单位共同参与的应用型教师培养机制。

三、建站类型

（一）专业类。由各院（部）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申报建设，

能够体现本院（部）专业特色的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。

（二）综合类。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依托校企（地）合作平

台等资源申报建设，面向全校教师开放的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。

四、建站程序

（一）院（部）申报。各院（部）在对本单位教师赴企（事）

业单位开展实践锻炼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，加强同各实

践锻炼单位之间的联系与协作，对各实践锻炼企（事）业单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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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、实践教学、应用研究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和比较，

择优推荐和申报学校“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（专业类）”；也

可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依托学校“三区”科技人才服务受援地（部

门）或在宿州市经济开发区、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宿马产业

园区范围内通过校企（地）合作平台资源进行推荐和申报（综合类）。

（二）学校遴选。学校组织相关专家对各院（部）拟申报建

设的工作站进行遴选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学校拟建设 15-20 个教

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，每院（部）建站（专业类）原则上不超

过 2 个；职能部门推荐建站（综合类）原则上不超过 3 个。

五、运行管理

（一）建设周期

工作站每年评选一次，建设周期一般为三年（从批准的次月

算起）。

（二）管理分工

各院（部）具体负责对本单位工作站（专业类）的日常管理

工作。各院（部）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，有计划选派教师依托工

作站开展实践锻炼、顶岗培训、产学研合作、学习考察、志愿服

务和调查研究等工作，并做好建设期内的日常管理和年度总结工

作；职能部门推荐建设的工作站（综合类）由人事处牵头负责日

常管理，由推荐部门在全校范围内选派教师开展相关实践锻炼等

工作。人事处和科技处具体负责对工作站的指导和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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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费保障

为保障工作站正常运行，学校为每个工作站提供建设经费：

院部推荐建设的工作站（专业类）经费资助标准为 1 万元/年，

职能部门推荐建设的工作站（综合类）经费资助标准为 2 万元/

年。经费以项目形式进行管理，用于进站教师实践锻炼和科学研

究等相关工作支出。

（四）工作评价

学校每年度对工作站进行评价，对能够按照申报内容有计划

地开展项目建设的工作站继续给予经费支持；对不符合学校应用

型学科发展要求、不能承担教师实践能力培养任务的工作站停止

经费支持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宿州学院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申报表

宿州学院

2016 年 7 月 8 日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16年 7月 8日印发



- 5 -

附件

宿州学院

教师应用能力发展工作站

申 报 表

（类型：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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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部名称（盖章）：

依 托 单 位：

所 属 行 业：

单 位 地 址：

单 位 联 系 人：

联 系 电 话：

宿 州 学 院 人 事 处

二 O 一六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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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单位名称

所属技术领域

（行业）

企（事）业

类型

工作

站负

责人

企（事）业 联系方式

院（部） 联系方式

一、院（部）提供的服务范围及内容

二、企（事）业需求方向及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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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期工作基础

四、拟开展的工作及预期效果

科技处意见 人事处意见 评委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委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院（部）、科技处、人事处各一份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合作协议书复印件请附表后。


